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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關西高級中學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DH01 

項目名稱 經費動支申請審核作業 

承辦單位 主計室 

作業程序

說明 

一、業務單位提出經費請購案，應敘明經費來源，另檢附相關

計畫書、經費明細表及契約草案等供核，並登錄預算執行

管理系統。 

二、經費動支倘須由其他單位經費共同分攤辦理者，應先簽會

其他相關單位同意，採購案需先簽會總務處，採購事項則

應決定採購方式，再送主計室辦理。 

三、簽案經主計室審核通過，依行政程序陳請校長核定，或依

分層負責所授權之主管核准後，准予動支經費。 

控制重點 1.審核預算編列否。 

2.審核預算能否容納。  

3.審核是否依相關規定申請：主計室依政府機關內部審核之各

種相關法規、規則、準則、辦法及條例，辦理本校經費動支

申請案件之各項內部審核作業。 

4.計畫內容是否與預算所定用途或範圍相符：主計室人員會辦

經費動支等案件時，如發現有不妥（金額核計錯誤、與擬動

支科目之用途不符、預算已無餘額、其他有違預算執行相關

法令規定等），若必須提出意見者，亦應力求具體、明確，並

掌握辦理時效，另亦可建請業務單位尋求其他可行之替代方

案因應，俾利政策或業務之推展，期達興利管理功能。 

法令依據 一、歲計類： 

1.預算法 

2.中央政府附屬單位預算執行要點 

3.中央政府總預算未能依限完成時之執行補充規定 

4.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準用預算法第 54條補充規

定 

5.教育部及所屬機關學校預算編製及執行補充規定 

二、會計類： 

1.會計法 

2.內部審核處理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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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支出憑證處理要點 

4.各機關員工待遇給與相關事項預算執行之權責分工表 

5.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 

6.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 

7.公款支付時限及處理應行注意事項 

8.各機關派員參加各項訓練或講習報支費用規定 

9.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 

10.軍公教人員兼職交通費及講座鐘點費支給規定 

11.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補助員工住宅家用及行動電話費處

理原則 

12.中央政府非營業基金會計科目與編號參考表 

13.行政院主計處編訂之支出標準及審核作業手冊 

14.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 

15.教育部委託研究計畫經費處理注意事項 

16.教育部及所屬機關學校辦理各項會議講習訓練與研討

（習）會相關管理措施及改進方案 

三、審計類： 

1.審計法 

2.審計法施行細則 

四、其他類： 

1.政府採購法及相關子法 

2.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 

3.機關主會計及有關單位會同監辦採購辦法 

4.中央機未達公告金額採購監辦辦法 

5.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所訂相關規範及函釋 

使用表單 國立關西高級中學請購（修）單 

教育部補助計畫項目經費 

教育部補助計畫項目經費申請（核定）表 

教育部委辦計畫項目經費申請（核定）表 

 
註：1.機關得就１項作業流程製作１份自行檢查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

分類，同１類之作業流程合併１份自行檢查表，就作業流程重點納入檢查。 

 2.自行檢查情形除勾選外，有未符合者必須於說明欄內詳細記載檢查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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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關西高級中學經費動支申請審核作業流程圖（DH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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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關西高級中學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107年度 

評估單位：主計室 

作業類別(項目)：DH01經費動支申請審核作業 

評估期間：107年 10月 1日至 107年 10月 31日 

  評估日期：107 年 11月 30 日 

控制重點 

評估情形 

改善措施 

落實 
部分

落實 
未落實 未發生 不適用 

一、支用之項目是否符合原計畫

用途與標準、機關內部管理

規範及相關規定。 

      

二、支用之數額是否在原計畫額

度內。 
      

三、涉及採購案件者，是否依政

府採購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四、計畫內容是否與預算所定用

途或範圍相符 
      

       

填表人：                   複核： 

註： 

1. 機關得就 1項作業流程製作 1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

類，同 1類之作業流程合併 1份自行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

估。 

2. 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欄勾選「落實」、「部分落實」、「未落實」、「未

發生」或「不適用」；其中「未發生」係指有評估重點所規範之業務，但評估

期間未發生，致無法評估者；「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

但控制重點未及配合修正者，或無評估重點所規範情形等；遇有「部分落實」、

「未落實」或控制重點未配合修正之「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欄敘明需

採行之改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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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關西高級中學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DH02 

項目名稱 經費撥款核銷之審核作業 

承辦單位 主計室  

作業程序

說明 

一、動支經費單位或總務處檢齊相關原始憑證編製支出憑證粘

存單（付款用）送相關單位簽章。 

二、經費撥付若屬採購（財物、勞務）案件者，應由總務處或

業務單位辦理驗收；非屬採購案件者，則先簽會其他相關

單位。 

三、主計室審核支出之原始憑證及執行程序是否符合相關規

定，如有不符者，先洽請原申請單位修正，無法即時改正

者，則簽註意見退回原申請單位。 

四、經費撥付案經主計室審核通過，依行政程序陳請校長核定，

或依分層負責所授權之主管核准後，逾壹萬元者，執行撥

（付）款作業，壹萬元以下者，執行零用金支付作業。 

控制重點 一、審核是否依相關規定辦理核銷: 

（一）每筆動支經費在零用金支付限額者，由零用金先行支

付，管理零用金支出之出納管理人員依規定程序辦理

撥還時，應注意下列各項： 

1.逐筆核對原始憑證金額是否與零用金清單相符，並複

算加總之正確性。 

2.逐頁檢查黏貼憑證上是否予以編號、加蓋付訖及日期

章。 

3.於歲出預算控制帳逐筆登入日期及付款憑單編號。 

（二）支出憑證列有其他貨幣數額者，應註明折合率，除有

特殊情形外，應附兌換水單。 

（三）銀錢收據、買賣動產契據、承攬契據應依印花稅法規

定貼足印花稅票，惟以機關、學校名義所簽訂之契約，

機關、學校持有之契約正本可依印花稅法第 6 條規定

免徵印花稅。另小規模營業人開立載有品名、數量及

價款等項，具有營業性質之收據，應免貼用印花稅票， 

（四）審核原始憑證發現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使之更正： 

1.未註明用途或案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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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依照法律或習慣應有之主要書據缺少或形式不具備

者。如屬統一發票，應檢送收執聯，如有扣抵聯得

一併附上。惟扣抵聯不得以任何理由（如收執聯遺

失）單獨報支。如屬商店收據，其要件包含(1)「收

據」名稱。(2)買受人之抬頭。(3)開立收據之日期。

(4)摘要(品名)。(5)數量。(6)單價。(7)總價(金額)。(8)

合計之中文大寫數。(9)店章。(10)負責人簽章(店章

內未載明者)。(11)商店地址(店章內未載明者)。(12)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店章內未載明者)。 

3.未依政府採購或財物處分相關法令規定程序辦理者。 

4.應經機關長官或事項之主管或主辦人員之簽名或蓋

章，而未經其簽名或蓋章者。 

5.應經經手人、品質驗收人、數量驗收人及保管人簽名

或蓋章而未經其簽名或蓋章者；或應附送品質或數

量驗收之證明文件而未附送者。 

6.關係財物增減、保管移轉之事項時，應經主辦經理事

務人員簽名或蓋章，而未經其簽名或蓋章者。 

7.書據之數字或文字有塗改痕跡，而塗改處未經負責人

員簽名或蓋章證明者。 

8.書據上表示金額或數量之文字、號碼不符者。 

9.其他與法令不符者。 

二、審核相關程序是否完備： 

如辦理採購監標 

（一）監辦時除應注意事前審核是否已依規定完成法定程序

外，尚需依法於開標、比價、議價、決標、驗收時，

監視其過程是否符合規定之程序。 

（二）採購紀錄之簽署：監辦人員完成監辦後，應於紀錄簽

署，必要時得於各相關人員均簽署後再行簽署，以確

認是否已依政府採購法規定事項詳實記載，及出席開

標、驗收人員及相關人員是否均已會同簽認，尤其對

監辦過程中所登不符合規定程序之意見，於辦理採購

之主持人或主驗人不接受其意見辦理時，是否均已列

入紀錄，並報請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決定，以善盡

監辦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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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審核是否經相關權責單位核章，並檢附核准文件。 

四、審核金額乘算及加總是否正確。   

法令依據 

一、歲計類： 

(一)預算法 

(二)中央政府附屬單位預算執行要點 

(三)中央政府總預算未能依限完成時之執行補充規定 

(四)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準用預算法第 54條補充規

定 

(五)行政院及所屬各級機關因公出差派員出國案件編審要點 

(六)教育部所屬學校及實施作業基金機關因公派員出國案件

處理要點 

(七)中央政府各機關採購公務車輛作業要點 

(八)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租賃公務車輛應行注意事項 

(九)教育部及所屬機關學校預算編製及執行補充規定 

二、會計類： 

(一)會計法 

(二)內部審核處理準則 

(三)支出憑證處理要點 

(四)各機關員工待遇給與相關事項預算執行之權責分工表 

(五)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 

(六)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 

(七)公款支付時限及處理應行注意事項 

(八)各機關派員參加各項訓練或講習報支費用規定 

(九)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 

(十)軍公教人員兼職交通費及講座鐘點費支給規定 

(十一)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補助員工住宅家用及行動電話費

處理原則 

(十二)中央政府非營業基金會計科目與編號參考表 

(十三)各機關聘請國外顧問、專家及學者來台工作期間支付

費用最高標準表 

(十四)行政院主計處編訂之支出標準及審核作業手冊 

(十五)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 

(十六)教育部委託研究計畫經費處理注意事項 

(十七)教育部及所屬機關學校辦理各項會議講習訓練與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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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會相關管理措施及改進方案 

三、審計類： 

(一)審計法 

(二)審計法施行細則 

(三)審計機關審核團體私人領受公款補助辦法 

四、其他類： 

(一)政府採購法及相關子法 

(二)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 

(三)機關主會計及有關單位會同監辦採購辦法 

(四)中央機未達公告金額採購監辦辦法 

(五)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所訂相關規範及函釋 

(六)主計法規輯要所收錄之其他相關法規 

(七)教育部「教育經費分配審議委員會」運作簡介內所列與

經費動支有關之相關規範 

 

使用表單 國立關西高級中學黏貼憑證用紙 

國內出差旅費報告表 

支出科目分攤表 

分批(期)付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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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關西高級中學經費撥款核銷之審核作業流程圖（DH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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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關西高級中學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107年度 

評估單位：主計室 

作業類別(項目)：DH02經費撥款核銷之審核作業 

評估期間：107年 10月 1日至 107年 10月 31日 

  評估日期： 107 年 11 月 30日 

控制重點 

評估情形 

改善措施 

落實 
部分

落實 
未落實 未發生 不適用 

一、是否檢附相關核准文件       

二、費用之支給是否與原簽准案

件相符，是否符合規定 
      

三、是否經相關權責單位核章，

相關支用程序是否完備 
      

四、原始憑證處理是否依相關規

定辦理。 
      

填表人：               複核：  

註： 

1.機關得就 1項作業流程製作 1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

類，同 1類之作業流程合併 1份自行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 

2.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欄勾選「落實」、「部分落實」、「未落實」、「未發

生」或「不適用」；其中「未發生」係指有評估重點所規範之業務，但評估期

間未發生，致無法評估者；「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

但控制重點未及配合修正者，或無評估重點所規範情形等；遇有「部分落實」、

「未落實」或控制重點未配合修正之「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欄敘明需採

行之改善措施。 


